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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計量士制度，是日本產業復興與提升品質管理所推動的工具，具有產業政策的意圖，

日本政府於 1951 年公佈的計量法，規定大型組織必須導入計量管理營業所制度與計量士制

度，讓一般民眾知道計量管理運用範疇之廣大，藉由計量管理運動與品質管理運動之相互合

作，成功帶動了日本戰後的產業復興。為了普及正確計量的概念，日本政府對於擁有計量器

檢查及正確計量管理施行之知識及技術、並且通過國家考試認可者，給予計量士之資格，使

其能在一定分野上分攤職務，自主性地推動管理，確保適當計量活動之實施。從執行面來看，

計量士在代替地方政府進行計量儀器的定期檢查，以及在計量認證事業與適正計量管理事業

所中進行計量管理等活動中，均扮演重要角色。 

我國近年來積極推動組織再造，並研議利用民間資源，適度將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

為避免受委託單位技術能力不足，影響政府服務效能及造成品質降低，我國自 2010 年起辦

理乙級計量技術人員考試，並辦理計量技術人員訓練，期提升我國計量技術人員專業知識水

準，以能適度將度量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 

本次赴日研修，主要瞭解日本計量法規/政策、產業之發展策略、計量行政組織運作機

制、計量士管理制度及如何運用民間資源推動計量相關業務等，提供我國政府制定相關法令

修正、政策擬定及管理制度之規劃參考，藉此有效運用及妥善管理國內民間計量技術人員能

量。 

在研習過程發現日本民間計量團體與政府部門人員的流通，為一大特色，由於日本經

濟產業省、地方檢定所、獨立行政法人、民間團體等計量相關單位之人員流通及來往關係密

切，這種政府與民間人員流通的優點有易於溝通、訊息流通順暢及促進彼此的互動關係，由

於政府官員熟悉國家的政策，對於政策與組織運作有相當的瞭解，政府可藉著這些官員傳遞

產業訊息，產業可以藉此向政府尋找資源。另外日本計量振興協會及日本計量機器工業連合

會等計量相關民間團體，對推動日本計量產業之發展也不遺餘力，推動的方式包含計量的普

及與啟發、國際計量的交流、計量管理的調查研究、計量相關情報的蒐集及提供、計量產業

人員的教育與培訓、計量技術的開發及引進，以及提供政府新的計量行政建議與方向等，使

得日本在計量產業的發展也有相當好的成效。日本民間計量團體與政府機構對於計量產業的

投入，以及運用計量士從事計量行政的執行，都可以做為我國未來制定相關法令修正、政策

擬定及管理制度之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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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修目的 

我國近年來積極推動政府組織再造，並研議善用民間資源，適度將政府業務委託

民間辦理，為提升受委託檢定機構與業界之技術能力並促進政府服務效能，特別重視

厚植專業計量人員培育與訓練，爰積極規劃及推動計量技術人員考訓制度，期藉由完

善之計量技術人員考訓制度，吸引學有專精之專業人才踴躍投入計量工作，以達成提

升國內計量工作品質與計量人員技術專業化之目標。 

本局自 2010 年迄今，已辦理 5 梯次乙級計量技術人員考試，有 2,000 餘人參加考

試，約 1,700 人通過考試者領有乙級計量技術人員證書，為充實專業計量人員人才庫，

提升我國計量技術人員專業知識水準，並為未來適度將度量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做準

備。 

本次研修目的係為瞭解日本計量法規與政策、產業之發展策略、計量行政組織運

作機制、計量士管理制度，以及如何運用民間資源推動計量相關業務等，期藉由日本

經驗提供我國政府制定相關法令修正、政策擬定及管理制度之規劃參考，以有效運用

及管理我國民間計量技術人員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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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修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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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修經過 

一、開課儀式： 

9 月 3 日(一)上午首先前往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ICE），面見本次研

修主要聯絡人，JICE 研修事業部國際研修課小林光小姐與中村稔部長，經濟部台

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偉馨先生陪同出席，先就研修行程及注意事項簡要說明

後，進行雙方人員自我介紹及業務說明。 

      

JICE 開課儀式情形 

 

二、研習行程一 

時間：101年9月3日（星期一）PM14:00~16:00 

地點：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ICE）（東京都新宿區） 

講師：經濟產業省產業技術環境局計量行政室 

副課長 中村 大紀 

主題：經濟產業省推動計量士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政策及相關法令 

(一)拜訪單位： 

經濟產業省產業技術環境局之計量行政室所負責的計量業務有：計量法相關

法規、計量標準的整備及正確計量的實施與使用、計量行政審議會庶務工作、以

及計量士國家考試等。 

(二)研修內容： 

日本計量法非常複雜而歷史悠久，最早在公元 709 年的大寶律令就有涉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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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關制度，日本近代的計量法係在公元 1951 年制定並領布，在 1992 年日本對

於 1951 年領有的計量法進行全面的修訂並於 1993 年 11 月 1 日施行，由於日本計

量法近 20 年未再有全面的修訂，但為配合時代的演進與計量技術的發展，日本政

府在計量法外，訂定了非常多的例外條款，所以在研究日本計量制度，除了計量

法外，還有研讀相關附則、政令及省令，日本計量法的構成可以分成計量單位、

計量器的製造及使用、商品正確計量的確保、自主計量的促進等。 

由於日本在 2001 年實行地方分權一括法，管理計量器檢定及檢查業務之權限

由經濟產業省移轉至地方政府單位（知事及市町村長），但因地方政府在人力與預

算的問題，都道府縣負責計量行政業務的職員從 1998 年的 800 人減少至 2010 年

的 615 人，目前日本計量行政實施體制如下： 

 

也由於地方政府在人力減少與預算不足情形下，地方政府為維持檢定及檢查

服務水準與效率，積極進行「自主計量」的推動，利用民間資源和實務經驗，減

少政府人事及設施支出成本，並確保計量活動的有效實施，在自主計量的推動部

分，在計量法內主要分為計量士制度及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制度。 

計量士制度是日本政府為了普及正確計量的概念，對於擁有計量器檢查及正

確計量管理施行之知識、並且通過國家考試認可者，給予計量士之資格。計量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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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助政府計量活動的實施，主要有代替地方政府進行計量器的定期檢查，以及

在計量證明事業與適正計量管理事業進行計量器的自主管理活動，截至 2012 年 4

月底取得計量士資格累積人數合計共 31,381 人，但由於日本在取得計量士資格

後，並無相關管理制度，所以在掌握計量士動態及維持能力較為薄弱，以一般計

量士為例，目前取得一般計量士資格人數雖有 13,480 人，但其中比較活躍者約僅

有 3,000 餘人，其餘人員目前是否仍然在從事計量相關業務或已退休，就不得而

知。 

計量士的分類及資格的取得方式如下： 

項 目 內  容 

計量士的區分 

1.環境計量士（濃度關係） 

2.環境計量士（噪音、振動關係） 

3.一般計量士 

一般計量士資格的

取得方式 

1.國家考試： 

通過計量士國家試驗； 

具有 1 年實務經驗註 1。 

2.資格認定： 

修習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計量研修中心之一般計

量教習課程（3 個月）及一般計量特別教習課程（2

個月）成績合格； 

具有 5 年實務經驗（其中 2 年為衡器相關經驗）； 

通過計量行政審議會註 2 認可。 

環境計量士資格的

取得方式 

1.國家考試： 

通過計量士國家試驗； 

具有相關實務經驗或符合其他條件者。 

2.資格認定： 

修習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計量研修中心之一般計

量教習成績合格及具有 2 年實務經驗； 

符合其他條件；  

通過計量行政審議會認可。 

計量士 

登錄人數 

1.環境計量士（濃度關係）：8,379 人 

2.環境計量士（噪音、振動關係）：2,504 人 

在環境計量士部分另有 7,018 人屬於舊制，可從事濃度

關係及噪音、振動關係業務。 

3.一般計量士：約 13,480 人 

  截至 2012 年 4 月底累積人數合計共 31,381 人 

                                                
註 1 實務經驗：計量相關領域之實務經驗，由計量士所服務的單位開立證明書。 
註 1 計量行政審議會：為經濟產業省所設立，計量行政審議會下還設有基本部會、計量標準部會及計量市部會

等三個次級會議，不定期舉辦討論會議及在計量士資格審查，在計量士資格審查部分，審查方式包括書面

審查及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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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計量士登録流程如下： 

（1）國家考試： 

 

（2）資格認定： 

 

日本計量士的國家考試從 1951 年開始辦理，考試業務由經濟產業省負責，但

自 2012 年（第 62 回）改委由「株式會社日通總合研究所内 計量士國家試驗課」

負責辦理，一般計量士考試科目為計量基礎知識、計量器概論及質量計量、共通

科目（計量管理概論、計量相關法規）等 3 個科目，考試題型為 5 選 1 的單選選

擇題（非題庫式），「計量基礎知識、計量器概論及質量計量」的及格分數為 50

個問題答對 29 題以上（116 分），共通科目的及格分數為 50 個問題答對 30 題以

上（120 分以上），近 10 年合格率平均為 21.81%，經濟產業省會將每年考試題目、

正確答案及合格者的准考證號碼公布於網站，供民眾查詢。 

考試回數 年度 報考人員 考試人數 合格者 合格率 

53 2003 1,422 1,044 244 23.40% 

54 2004 1,383 1,020 235 23.00% 

55 2005 1,308 947 209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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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06 1,280 966 249 25.80% 

57 2007 1,361 1,025 209 20.40% 

58 2008 1,416 1,061 209 19.70% 

59 2009 1,587 1,220 232 19.00% 

60 2010 1,691 1,301 258 19.80% 

61 2011 1,689 1,307 344 26.30% 

62 2012 1,575 1,179 219 18.60% 

日本計量士國家考試在坊間有專門的參考書及試題整理等資料販售，且民間

計量相關團體（日本計量振興協會）亦有開辦計量士國家試驗準備講習會及考前

對策講習會等課程，然而以單選選擇題答對 3/5 題目即合格的情況下，合格率卻

僅有 21.81%，其主因承如前述除日本計量法非常複雜有相關多的附則、政令及省

令外，其考題題型活潑，考生需要完全瞭解相關計量知識才能答對，例如以下的

考題範例： 

 

而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係指能夠自行進行計量管理並取得都道府縣知事的資

格認定的民間業者，業者之特定計量器由其委託之計量士負責自主檢查，可免除

定期檢查（因政府機構執行定期檢查會影響業者正常營業），另在符合法規的條件

下進行簡易修理後，可免除再檢定。 

要成為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的企業，必須提供組織的廠區平面圖及計量器配

置圖、計量士登錄證、計量管理規程、標準器的校正報告、管理表單樣式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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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包括有計量實施的組織圖、計量器的檢查方式及時間、計量器的管理方式

等，目前日本全國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約有 46,000 所。 

      

經濟產業省研修情形 

(三)問題討論與回覆： 

1.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計量行政的分工為何？ 

回覆：經濟產業省負責法規的制定，都道府縣等地方自治體負責執行，截

止 2010 年底，計量相關行政職員數為：經濟產業省 21 人、都道府

縣 615 人、特定市 483 人，合計 1,019 人，而計量行政實施體制圖如

下。 

 

2. 計量士在計量器製造、修理、輸入及販賣事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 

回覆：在計量法並無計量士參與計量器製造、修理、輸入及販賣事業的相

關規定，目前日本計量士主要是代替地方政府進行計量器的定期檢

查，以及在計量證明事業與適正計量管理事業進行計量器的自主管

理活動，但其在民間企業仍可發揮其普及正確計量的概念功效，例

如：向客戶提供計量法規的解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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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量士在適正計量管理制度扮演的角色及功能？ 

回覆：協助及指導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進行計量管理（係指計量器管理、

保持正確計量，改善計量方法及其他可確保正確計量之必要措施），

以正確地使用特定計量器具並實施測量，並執行特定計量器的定期

檢査。 

4. 計量士執行市場檢查作業其收費方式為何？金額如何訂定？ 

回覆：如果是企業委託計量士個人執行特定計量器的代檢査作業時，執行

方式、時間及費用依雙方契約辦理。 

5. 對於 18 項法定計量器外之其他計量器是如何管理？ 

回覆：日本計量法對於在 18 項法定計量器外之其他計量器並無相關規範，

但在計量法第 10 條規定：「遇交易或證明情形，以法定計量單位測

量物理量者，應力求正確測量，明顯有礙於實施適當計量之虞者，

得勸告其採取必要措施」。 

6. 日本政府與「計量標準總合中心」（NMIJ）的合作模式及預算來源？ 

回覆：目前獨立行政法人産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已經不是政府機關，

目前日本政府有 600 億日圓的營運費交付金，提供 AIST 做為營運費

用，其中大約有 60 億日圓的支出為執行計量相關的經費。 

7. 計量器製造、修理、輸入及販賣事業之營業許可制度其管理範圍及方式為

何？ 

回覆：計量器製造、修理及販賣事業依據計量法第 40 條至 52 條規定，為

提供正確的特定計量器，前述事業營業需要進行申請登記，都道府

縣等地方自治體負責審查資料、設備及技術是否符合規定。 

 

三、研習行程二 

時間：101年9月4日（星期二）PM10:00~17:00 

地點：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之計量研修中心（茨城縣） 

講師：計量研修中心所長 根田 和朗、國際部總括主幹 橋本 佳三 

主題：計量研修中心的概念說明、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的概要說明、參觀計量講習 

(一)拜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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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是 2001 年由工業技術院所屬的 15 個研究所與計

量教習所合併，前身是 1948 年的工業技術廳，目前已由政府機構轉型為獨立行政

法人機構。該所目前有六大研究領域，包括了生物科學、奈米科技與材料和製造、

地質調查與應用地球科學、國家標準與測量技術、環境與能源、資訊通訊與電子

學等，而各領域研究人員占總研究人員比率分別為 17%、15%、11%、16%、24%

及 17%，研究人員總人數共計 2,288 人；事務職員 661 人， 2012 年 AIST 的預算

為 797 億日圓，其中 600 億日圓為日本政府提供的營運交付金。 

 
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組織圖 

計量標準總合中心（NMIJ）由「計測標準研究部門」及「計量標準管理中心」

所構成，兩者相輔相成，隨時保持緊密的合作溝通，為計量標準的制定、維持與

供給作出貢獻。計量研修中心屬於計量標準總合中心下設的單位，負責計量人才

的培育及普及推廣。 

(二)研修內容： 

計量研習中心是依據計量法第 166 條規定執行計量士的養成、計量公務員、

指定機關職員的教育訓練，參加計量研習中心舉辦的研習課程資格如下： 

1. 計量士養成（一般計量士、環境計量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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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環境計量士通過國家考試後，如無 1 年相關實務經驗者，

得參加「環境計量講習」課程。 

資格認定：欲以資格認定方式取得一般計量士資格者，須參加「一般

計量教習」及「一般計量特別教習」課程，再入學前需要先進行試驗，

考試科目為高中程度的物理、數學及一般常識，合格者才有資格參加

教習，因為計量教習內容與物理、數學及一般常識有關，如果沒有相

當基礎，可能無法順利完成課程，且在課程結束時會再舉辦期末試驗，

通過試驗者核發予資格證明，以 2012 年的一般計量教習為例，完成課

程有 80 人，但只有 40 人及格。 

2. 計量行政機構等職員的教育及啟蒙： 

計量研習中心是計量法規定日本唯一的訓練機關，負責 47 個都道縣府及

122 個特定市計量行政執行機關的計量公務員教育訓練。 

目前計量研修中心工作人員有 5 名正式職員；5 名契約人員，每年營運費約

需要 5,000 萬日圓，其中 700 萬日圓為日本政府提供的營運交付金，其餘 4,300 萬

日圓需要自籌，自籌經費來源以訓練費收入為主，預計 2012 年的訓練收入為 3,600

萬日圓，所以尚有 700 萬日圓的預算缺口，計量研修中心將另籌預算因應。 

計量研修中心每年平均約有 800 人參加相關計量修習課程， 2011 年共辦理

35 場次，參加人數 841 人，訓練人天為 8,298 人天，所以每天有 2、3 個不同修習

課程同時上課（計量教習實績如下圖），由於參訓人員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為管理

便利及減少學員負擔，所以參訓人員強制住宿，目前計量研習中心可容納 150 人

入住，中心供妥適之膳食及住宿環境，入宿費每日 1,700 日圓，相較日本旅館住

宿低廉，膳食另計。 

 

計量研修中心住宿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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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研修中心計量教習實績 

 

計量研習中心 2008 年計量教習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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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研習中心 2010 年計量教習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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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研習中心 2011 年計量教習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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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至 2010 年計量教習學員人數推移圖 

比對近 10 年計量教習學員人數推移圖及 2008、2010 及 2011 年計量教習實績，

可以注意的是「非自動衡器定期檢查」研修課程在 2011 年參訓人員有大幅的增

加，2012 年亦有規劃有 3 場次的課程，參加研修對象包含都道縣府及特定市從事

衡器定期檢查業務之職員，以及指定定期檢查機構及代檢查業務的計量士，其因

為要因應 JIS B7611-2 非自動衡器－性能要件及試驗方法的條文修正所致。 

另外近年來，由於社會對環境問題之關心程度相對提昇，更加瞭解到與噪音、

振動、有害物質濃度等環境安全及環境檢測的重要性，基於此種背景，環境計量

士需求在近幾年有增加的趨勢，從上圖的 2001 年至 2010 年計量教習學員人數推

移圖可獲得證實。 

計量教習課程師資來源包含有計量標準總合中心（NMIJ）的工作人員及退休

人員，地方計量行政機關現任官員及退休官員、計量器製造業廠商、大學教師等，

原則上大學教師主要教授基礎科目或專業科目，其餘講師多有計量器檢定、檢查

或校正等實務經驗，可以擔任實習科目的講師，每年協助課程進行作業的人員（含

講師及工作人員）約有 200 位，所以研修課程有固定成本，在不調漲訓練費用的



 19

前題下，如果參訓人員未達 10 人以上，基於成本考量就無法開班。 

計量教習課程內容規劃部分，因為一般課程與實務時常會有所落差，為使得

理論與實務得以相互驗證，縮短學員摸索時間及提高教學效果，計量研習中心所

規劃的課程，課程大多有一半的時間是實習，日程表可參考「短期計量教習」如

下圖。計量研修中心也不惜成本投入實習設備，原則上每個實習項目的設備，都

各有 4 套，其中 3 套提供學員操作，1 套備用，且在實習的安排上，會以分組的

方式輪流進行，讓每個學員都可親自操作實習設備，學習實際檢定、檢查作業的

操作流程和訣竅，讓學員回到服務單位就可立即上手。 

 
短期計量教習課程表 

但為締造及維持優質學習環境，就需要有充足的經費支援，所以計量研習中

心在沒有其他收入的情況下，訓練課程的收費並不便宜，但經濟產業省、都道府

縣、市町村、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從事計量行政業務之職員參加

教習（環境計量講習除外）可免除其訓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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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日圓 

環境計量特別教習 環境計量講習 教 

習 

一般計量 

教習 

一般計量 

特別教習 
濃度關係 

噪音、振動 
關係 

短期計量 

教習 濃度關係 
噪音、振動 

關係 

期 
間 3 個月 2 個月 7 周 2 周 1 個月 4 天 5 天 

訓 
練 
費 

145,200 96,800 209,800 66,000 48,400 91,100 57,700 

書 
籍 
費 

55,000 5,000 20,000 10,000   10,000 

經濟產業省、都道府縣、市町村、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從事計量

行政業務之職員，參加上述教習（環境計量講習除外），其訓練費可以免除 

計量教習訓練及書籍費 

 

計量研習中心的實習設備： 

 

水錶器差試驗裝置 

油量計器差試驗裝置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器差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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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元測定裝置 
電子天平 

直尺檢定裝置 

手動天平 

台秤 

電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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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錘式壓力計 

重錘式壓力計 

溫度計檢查裝置 

液柱壓力計 

原子吸收光譜儀裝置 

氣體濃度自動分析計 

感應偶合電漿放光光譜儀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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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相層析質譜分析儀 

攪拌裝置(振動機) 氣相層析儀 

輪行檢定場 振動模擬器 

濃度計 加油機零件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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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實習情形： 

檢測環境及設備 大型法碼檢定設備 

環境計量（濃度）分析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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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研修中心研修情形 

 

油量計實習 非自動衡器實習 

環境計量（噪音、振動）現場實習 



 26

(三) 問題討論與回覆： 

1. 1999 年第 21 屆國際度量衡大會（CGPM）會員大會上，通過將「米制公約」

簽約的 5 月 20 日這天訂為「世界計量日」，為何日本的活動及宣導海報都

註記 11 月 1 日計量紀念日？  

回覆：日本近代的計量法係在公元 1951 年制定並領布，從 1951 年開始，

近 20 年未再有修訂，所以在 1992 年開始進行根本性的大規模修法，

在 1993 年 11 月 1 日實行，所以日本的計量紀念日訂為 11 月 1 日。 

 

2. 企業申請成為指定之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的誘因為何？ 

回覆：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的業者可以由其計量士在指定時間進行檢查，

可減少政府機關在營業時間的檢查而影響正常營業，並且在符合法

規的條件下進行簡易修理後，可免除再檢定。 

 

3. 您對於中國大陸計量器的低價競爭有什麼看法？ 

回覆：目前日本市場沒有中國大陸當地廠商生產的計量器，因為當地廠商

生產的計量器並不符合日本標準，而日商於中國大陸投資設廠回銷

日本是有的。 

 

4. 計量士在校正與檢測行業運用情形。 

回覆：在法令的規範是沒有的。 

 

5. 對於 SI 單位的推廣方式有那些？ 

回覆：SI 單位的啟蒙教育是由經濟產業省負責，計量標準總合中心（NMIJ）

自發性的進行推廣，推廣預算並沒有特別統計，而 NMIJ 所有的預

算約 23 億日圓。 

  
經濟產業省宣導文宣 計量標準總合中心宣導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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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為指定製造事業者的流程為何？ 

回覆：（1）成為指定製造事業者的流程詳如下圖，其中「品質管理方法」

的評鑑係由地方都道府縣的職員負責，「品質管理方法」與國際

標準 ISO 9001 條文有所不同，所以具 ISO 9001 品質管理驗證的

廠商，在申請時也須進行「品質管理方法」評鑑。 

 

（2）截止 2012 年 1 月 24 日指定製造事業者家數為 149 家，其中 27

家為國外廠商，但國外廠商大都是日商在當地設立的工廠，目

前所知就只有 1 家德國當地廠商成為指定製造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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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為指定製造事業者檢查員的資格，係通過計量研修中心開辦

的「指定製造事業者制度特定教習」，或獲得計量行政室長及

都道府縣知事認可具有前述同等能力者。 

（4）指定製造事業者與一般製造事業者之出貨流程如下。 

 

（5）計量器重新檢定仍由都道府縣負責（現在正在檢討修正）。 

 

四、研習行程三 

時間：101年9月5日（星期三）PM10:00~12:00 

地點：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東京都涉谷區） 

講師：認證中心次長 藤間 次郎 

主題：NITE認證中心在社會上的職責 

(一)拜訪單位：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係 2001 年由前通產省製品評價

技術中心改制，目前設有有生化技術本部、化學物質管理中心、認證中心及生活

福祉技術中心等單位，目前常勤職員為 397 人，事業所遍及東京、北海道、東北、

關東、九州、四國等地，業務涵括四大領域○1 生活安全領域、○2 生物研究領域、○3

化學物質領域、○4 適合性認定領域，預定於 2 年後將轉為行政執行法人。 

認證中心（IAJapan）負責 MLAP(計量法特定計量証明事業者認定制度)、

JCSS(計量法校正事業者登錄制度)、JNLA(工業標準化法試驗事業者登錄制度)及

ASNITE(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認定制度)等四個認證制度。 

認證中心（IAJapan）組織架構如下，目前工作人員有 60 人，其中 20 人為外

聘，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 IAJapan 已認定 687 家事業者，其中 MLAP 為 10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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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SS 為 245 家、JNLA 為 202 家、ASNITE 為 132 家。 

 

IAJapan 組織圖 

 

IAJapan 各個認定項目說明如下： 

1. 計量法特定計量証明事業者認定制度（MLAP）：2000 年由於社會環境污

染問題日趨嚴重，人民對於戴奧辛類這種極微量物質的計量需求增加，且

由於土地監測業者不認真，發生蔬果含有戴奧辛的事件，基於此種背景，

日本於 2002 年 4 月實施 MLAP 認定制度，要求從事空氣、水、土壤中戴奧

辛類濃度及其他項目的特定計量証明公司，要事先取得 NTIE 的認定，才

能至都道府縣申請登錄為特定計量証明事業者。 

 

特定計量証明事業者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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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計量証明事業者認定制度關係圖 

 

2. 計量法校正事業者登錄制度（JCSS）：JCSS 是 1993 年 11 月修正計量法而

導入的國家計量標準供給制度及校正事業者登錄制度，該制度是經濟產業

大臣委任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機構(NITE)來執行，登錄時必須對申

請業者(如：檢驗所、校正機構等)進行計量相關法規及 ISO/IEC17025 的符

合性審查，透過這項機制，一般國民能夠依照校正事業者的校正結果，正

確地掌握所使用計量器之準確度。 

 

 

JCSS 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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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SS 校正事業者登錄制度關係圖 

 

JCSS 可追溯性階層圖 

 

3. 工業標準化法試驗事業者登錄制度（JNLA）：1997 年 9 月 26 日修正工業

標準化法而導入的試驗事業者認定制度，對於有能力依據 JIS 標準試驗方

法進行試驗的試驗所進行認定，經營者的產品如屬於 JIS 標誌標識制度對

象以外時，而經營者仍然想要宣稱自己的產品符合 JIS 標準，可由經認定

的 JNLA 試驗所為其產品進行試驗，試驗結果符合者即可核發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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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LA 標章 

 

工業標準化法試驗事業者登錄制度（JNLA）關係圖 

 

4. 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認定制度(ASNITE)：ASNITE 制度是 2004 年

IAJAPAN 設立時開始實施，其主要是對被排除於 JCSS 制度之以外的校正

事業者（ASNITE-C）之認定、被排除於 JNL 制度之以外的試驗事業者

（ASNITE-T）之認定，標準物質生產者（ASNITE-R）的認定，以及製品認

證機關（ASNITE-P），主要是協助廠商拓展海外商機，例如：韓國對於鋰

電 子 的 安 全 規 定 （ ASNITE-T ）、 韓 國 對 自 動 車 廢 氣 及 噪 音 的 規 定

（ASNITE-C）、美國加州對於太陽能電池的性能證明（ASNITE-C、T）等，

基於 MRA 國外當局可接受廠商在日本國內的試驗/校正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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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A 相互承認前後比較圖 

      

NITE 研修情形 

 

五、研習行程四 

時間：101年9月5日（星期三）PM15:00~17:00 

地點：一般財團法人日本品質保證機構（JQA）（東京都世田谷區） 

講師：計量計測中心所長 中本 文男 

主題：支撐社會發展的檢測儀校正─為了實現計量領域的質量追溯體系 

(一)拜訪單位： 

日本品質保證機構( Japan Quality Assurance Organization , JQA) 成立於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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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現行職員數約有 840 人，事業所遍及東京、大阪、名古屋、九州等地。主要

業務內容包括○1 電氣、電子產品的測試及驗證、○2 計量計測儀器設備的校正及檢

定、○3 建設材料、機械產品的測試及檢查、○4 ISO 驗證、○5 JIS 標章驗證、○6 資訊

安全相關的驗證及檢測、○7 環境保護相關的審查及驗證、○8 機能安全的評估、驗

證等業務，也是日本具公信力的第三公正單位。 

計量計測儀器設備的校正及檢定的業務，具有 NITE 核發的 JCSS 標章，是由

JQA 的計量計測中心、中部試驗中心、關西試驗所及九州試驗中心負責，而檢定

部分 JQA 是依據計量法施行令第 2 條唯一被指定為環境特定計量器的指定檢定機

關。 

(二)研修內容： 

量測與社會秩序的維持，安全保護、經濟及貿易的發展、產品生產及品質、

以及科學技術的開發息息相關，計量單位的種類可分為長度、質量、時間、溫度、

電流…，又那些行業別跟這裡計量單位有關，可以區分為： 

機機、自動車產業：長度、力、扭力、硬度… 

電化產品及資訊機器：電流量、頻率… 

化學及石油產業：流量、溫度、密度… 

環境機器產業：溫度、濕度、濃度、振動… 

物流產業：質量、體積、長度… 

環境保護：濃度、振動、噪音、輻射… 

任何量測儀器所量測出來的值，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產品品質，因此必須加以

校正，以確保所量測出來的值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之內，如此才能確保生產線上

的產品符合品質需求。但由於量測儀器會隨著時間、環境及使用情形而影響準確

性，倘若量測儀器本身已經超出可接收誤差範圍時，而在校正時又不能真實地將

此現象反應出來，將造成公司生產不合格產品的情況發生，所以量測儀器校正必

須以嚴格謹慎的態度與正確的校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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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企業的校正體系來看： 

 

 

 

 

從國家的校正體系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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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A 研修情形 

(三)其他問題及解答： 

1. 目前 JQA 有製作「安息香酸」的標準物質提供給需要的單位進行自校，那

JQA 製作「安息香酸」的追溯體系為何？  

回覆：由於 JQA 單位的測量熱量機器有被 NMIJ 校正，所以可以追溯到國

家/國際標準，而標準物質的被信賴度，主要是由購買者對提供製作

者信心所建立。 

 

2. JQA 單位內是否有計量士？  

回覆：目前 JQA 的一般計量士及環境計量士共有 10 位，一般計量士大都

是自願取得的，而環境計量士則是法令強制規定，因為環境計量器

的指定檢定機關規定要有環境計量士。 

計量士的考試及訓練費用公司支付，JQA 的計量士大都是經國家考

試及格後，累積實務經驗再去申請證書。所長也具有計量士資格。 

 

3. JQA 目前有沒有政府的補助，在計測部分的職員數？  

回覆：從 10 年前就已經沒有政府補助，計測部分的預算大約 23 億日圓，

全國約有 150 人，可能更多。 

 



 37

六、研習行程五 

時間：101年9月6日（星期四）PM10:00~12:00 

地點：株式會社橫田計器製作所（東京都足立區） 

講師：株式會社橫田計器製作所 代表取締役 橫田 賢次郎 

                                   專務 橫田 賢亮 

主題：滿足社會需求的計量機器製作現場 

(一)拜訪單位： 

株式會社橫田計器製作所於 1923 年創業，主要業務為計量器的製造及販售，

商品有比重計、密度計、酒精計、日本酒度計、玻璃製温度計及其他玻璃製計量

器等，是經濟產業省依計量法登錄的計量器製造事業者。 

我國中央標準局曾於 1955 年透過通商産業省中央計量檢定所的推薦，向橫田

計器製作所購入 24 組各式比重計，1989 年購入 24 組標準密度計並邀請橫田賢次

郎先生訪問台北市及新竹市的實驗室，1993 年邀請橫田賢次郎先生擔任 LPG 計量

器檢定檢查講習會的講師於台北市及高雄市進行演講。 

(二)研修內容： 

橫田計器製作所產品以玻璃製比重計、酒精計為主，玻璃比重計的製作在產

品的「浮き部（胴部）」及「目盛部（径部）」的接著，需要非常高度的技術及

經驗，製作過程全賴老師傅手工製作，所以橫田計器製作所每天約僅能完成 30

個產品的製作。 

       

玻璃比重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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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手工製作，每個產品的浮動部分及目盛部都有些微的差異，所以玻璃

管在接著後，要以逐一檢查，並視浮力裝填不同的重量物；在目盛部部分依比

重計的浮力設計有不同長度的標示紙，每個規格的比重計就大約有 30~40 種不

同的目盛紙。 

      

裝填重量物及目盛紙 

目盛部（径部） 

浮き部（胴部） 

接著處 

接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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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目盛紙                  最後的檢查 

 

使用比重計的產業如下： 

農業 水產 礦業 

石油産業 ガス事業 電気事業 

鉄鋼産業 自動車産業 造船 

化学工業 食品工業 運輸業 

貿易 サービス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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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比重計的量盛範圍簡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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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田計器製作所研修情形 

(三) 問題討論與回覆： 

1. 對於中國大陸計量器的低價競爭，貴公司如何因應？以及希望政府如何協

調？ 

回覆：本公司的產品是依據日本計量法在國內生產，並為計量法所規定須

進行檢定的對象，產品通過檢定後，供給市場，本公司的產品用戶

基本上都是著重於產品品質，而非價格。關於特定計量器，比如有

一種情況，也就是說本來可以在日本國內生產的製造商，從國外輸

入自家的產品而在日本銷售，因此我認為需要要求這些製造商辦理

營業登記。 

2. 政府對於從事計量器製造、修理、輸入及販賣等事業要有營業許可，貴公

司有何看法？ 

回覆：日本目前已經有採取放寬營業許可限制的趨勢，計量器的（製造、

修理、輸入）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執行營業許可制度，有必

要有更完善的營業許可審查規定和相關法規，以及其違規罰則等。 

 

3. 貴公司對於計量士制度有何看法？計量士制度對於計量產業的發展如無助

益？ 

回覆：我認為計量士制度是不錯的制度，不過它以質量（衡器）為主，應

該有適當的專業分類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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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習行程六 

時間：101年9月6日（星期四）PM14:00~16:00 

地點：計量機器工業連合會（東京都新宿區） 

講師：專務理事 生田 一男 

主題：計量機器工業連合會存在的意義與效果 

(一)拜訪單位： 

在 1950 年代，就日本計量儀器產業狀況而言，當時諸多廠商因規模過小而無

法拓展出口訂單，因此業界相關人士整合 15 個領域的連合會，於 1952 年成立日

本計量器工業會連合會，其目的在於「提升量測機器技術水準，振興計量計測產

業，進而對國家經濟及國民生活品質之改善有所貢獻」。 

計量機器工業連合會 2012 年 5 月邁入 60 週年，主要成員為各家計量產品之

製造廠商，除了日本本國之企業品牌之外，亦有外資廠商參加並成為該會之會員，

目前正會員有 112 家量測相關製造商及 5 個公協會團體，贊助會員 13 家及 2 個協

會團體，為日本計量儀器相關產業的最大公會團體。 

(二)研修內容： 

由製造、修理及輸入業等 13 個連合會所組合的日本計量器工業會連合會，在

1963 年時其末端會員數達 523 個，其中包括從業人員只有 2~3 人的小廠、超過 1000

人的大廠，在討論一個議題時，會因為個別的立場不同，意見也有所不同，時常

無法取得共識，為此在 1963 年日本計量器工業會連合會進行重組，會員組成改為

具實力的公司及公協會團體，新的名稱為「計量機器工業連合會」，中小企業改加

入與其業務相關的組織，再由該組織加入計量機器工業連合會（計工連）。 

新的計工連（JMIF）的主要業務內容為研發新技術、調查統計產業相關數據、

參加各國展覽會，與他國相關單位進行國際交流、開發並作成新的標準等，以及

提供意見給行政機關，作為其政策施行上之參考。在研發新技術方面，為因應各

種不同新計量單位(如：奈米科技等)與技術領域之誕生，開發具有量測能力之新

機器，JMIF 提供一個介面，讓研究者與製造商之間互相依自己的需要交流，促進

研究與產業之合作，並依此作成相關技術情報之資料庫以供應用。而 JMIF 除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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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交流平台，本身亦試圖建立使業界技術方向能夠統一之指標方向，並積極地建

立技術評估之基準。在制訂規格方面，該會積極參與 OIML、ISO、ÍEC、MID、JIS

等國際標準組織的計量規格制定活動，針對這些組織欲制定之規格或技術規範可

能對日本國內計量產業之影響等議題，與國內廠商進行溝通討論，並將彙整後之

意見回饋給這些國際標準組織。除此之外，該會也會因應日本國內實際需求來制

訂「JMIF 規格」，藉此解決日本計量儀器廠商或計量儀器使用者在日本國內獨有

技術領域無所適從的問題。在國際交流方面，JMIF 與台灣、中國大陸及亞洲各國

之度量衡公協會皆有接觸，進行技術上之交流，亦參加兩年一次的國際計量計測

展。 

另外，在支援計量行政業務方面，JMIF 接受經濟產業省的委託（公開招標，

委託費為 1200 萬日圓）負責「國際法定計量調查研究委員會」的事務作業，委員

會針對 OIML 建議通知等國際法定計量議題，召開各法定計量品項領域的廠商座

談會來聽取廠商意見，並將彙整意見結果回饋至 NMIJ 國際計量研究聯絡委員會

的法定計量分科會與經產省計量行政審議會，藉此活絡產官學的意見交流機制。 

「國際法定計量調查研究委員會」設置有 10 個作業委員會，作業委員會再依

需要設置分科會，目前有 15 個分科會，分科會可以對應到 OIML（國際法定度量

衡組織）18 個 TC（技術委員會）及 45 個 SC（小委員會）的項目範圍，委員會總

共聘請超過 250 位的委員負責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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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定計量調查研究委員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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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IF 亦定期對於其會員之日本計量產業進行相關數據之統計，計量儀器產值

數據，主要透過 JMIF 本身對會員廠商調查之數據及經產省機械統計月報數據來進

行整理；其中，衡器、度器、流量計、液面計及速度計是 JMIF 對會員廠商進行調

查的數據，由於所屬會員占整體計量產業廠商數約 7 成，或許可推估出整體產業

基本數據；其他皆來自經濟產業省機械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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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至 2012 年 6 月計量計測器生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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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IF 研習情形 

 

(三)其他問題及解答： 

1. 對於中國大陸計量器的低價競爭，連合會如何協助會員因應？ 

回覆：對於中國大陸計量器低價競爭，目前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有感覺

到威脅。連合會在這部分為了讓會員瞭解到中國大陸目前的計量產

業，會帶團參加中國大陸相關計量的展覽會，讓會員瞭解情形，也

會提供資訊給會員，實際上這方面的影響或威脅的因應只能靠會員

自己。 

 

2. 連合會如何吸引廠商加入會員？目前有提供會員那些服務？ 

回覆：除了前面所提，連合會可以提供新技術、調查統計產業相關數據、

參加各國展覽會，與他國相關單位進行國際交流、開發並作成新的

標準等外。 

主要的業務還有彙整會員的意見給行政機關，作為其政策施行上之

參考，例如：體溫計同時受到計量法及藥事法的管理，2 個法規及

標準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廠商還是要準備 2 份資料。所以有會

員建議體溫計歸藥事法管理就好了，連合會彙整會員的意見向經濟

產業省反映，努力了 2 年計量行政室同意體溫計不再受計量法管

理，最後送到經濟產業省法治審議會被否決，因為計量法對於體溫

計的違規有相關的罰則，而藥事法沒有，為維持體溫計的品牌及保

護消費者權益，體溫計仍然受計量法管理。雖然這是個失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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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以呈現連合會的工作。 

 

3. 連合會對於計量士制度有何看法？計量士制度對於計量產業的發展如無助

益？ 

回覆：計量士對於企業的發展有一定的助益，例如：超市的計量器管理，

計量士可以提供企業在選擇計量器的建議，對於計量器的改良及開

發都有一定的作用。目前日本計量士的人數在一般計量士有下降的

趨勢，而環境計量士則有增加的情況。 

由於日本檢定制度的地方化，在經費及專家培養有劣勢化的趨勢，

所以未來也會朝向由計量士來進行檢定，但計量士的能力需要再提

昇，此外日本對於計量士有效充分的運用也在討論。 

 

八、研習行程七 

時間：101年9月7日（星期五）PM10:00~12:00 

地點：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計量振興協會（東京都新宿區） 

講師：專務理事 河住 春樹、常務理事 秦 勝一郎 

主題：日本計量振興協會的概要與活動內容 

(一)拜訪單位： 

日本計量振興協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metrology promotion, JAMP）的前身是

1911 年設立的日本度量衡協會，目前的 JAMP 是 2000 年由日本計量協會、計量管

理協會及日本計量士會三個團體整合而成，現已無接受政府之補助，為一獨立運

作之社團法人。該協會活動之目的，在於因應計量環境中諸多環境之變化，使計

量制度能夠普及且進一步發展，主要業務包括了培育計量相關人才、推廣計量管

理、提供計量儀器之檢查與校正服務、以及促進日本國內外之計量相關機構單位

進行交流等。 

(二)研修內容： 

日本計量振興協會的會員分為正會員及贊助會員，第 1 種正會員為計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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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計量相關團體、都道縣府計量協會、計量士會）；第 2 種正會員為法人

會員（計量品製造企業及計量器使用企業），贊助會員則為認同協會的單位。 

日本計量振興協會主要的事業內容： 

（1） 郵政計量管理受託事業：從 2004 年日本郵政公社將全國約有 25,000 個郵便

局（含郵便事業、日本郵政、醫院及健康管理中心）的計量管理業務（衡

器的定期檢查、適正計量管理主任的指導、自主檢查用的法碼校正、文件

申請等）委託日本計量振興協會，其中計量器的定期檢查約 23,500 件，適

正計量管理主任的指導 10,500 件、自主檢查用的法碼校正 35,000 件。 

執行郵政計量管理受託業務的人員係為 JAMP 分佈於全國的會員，約 320

位的計量士及 30 名協助人員，為確保業務徹底的執行及提升計量士之專業

知識水準，為防止計量士服務品質之降低，每年會舉辦計量管理講習會，

2011年有 232名計量士及協助人員參加訓練，並因應計量士的高齡化，JAMP

積極培育新的計量士。 

（2） 試驗及校正事業：在提供計量儀器之檢查與校正服務方面，日本計量振興

協會有自己的試驗及校正中心，並取得 JCSS 制度的登錄（編號 0098），登

錄項目有「力計」、「一軸試驗機（試驗混凝土強度）」、「玻璃製溫度計」、「質

量（法碼、擺錘）」。 

材料試驗是由全國 27 個地區計量團體的 100 多人契約校正員（具一般計量

士資格）負責執行，每年約有 1,100 件。 

JAMP 試驗及校正中心的部分，在力計校正有 580 件、玻璃製溫度計校正

2,200 件、法碼校正 200 件、JCSS 登錄範圍外的校正大約 100~200 件左右。 

（3） 計量普及啟發事業：定期出版與計量管理相關之刊物，並於網站上推廣相

關知識及舉辦各類計量活動，例如以小學生為對象的徵文徵圖活動等，該

協會希望透過此類活動之推行，使得計量知識能落實普及於國民生活當中。 

（4） 計量管理推進事業：辦理計量計測相關調查研究，在 2011 年辦理「JIS Q 

10012 計測管理標準的普及與運用調查研究」及「製造的量測不確定度運

用相關調查研究」，希望透過計量標準與品質管理之結合，來提升企業生產

效率與品質水準。 

（5） 計量研修事業：培育及強化計量從事相關人員，在 2011 年辦理之相關研修

課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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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計量管理者的教育： 

品質管理推進責任者養成課程； 

ISO/IEC17025 內部稽核員研修講座。 

（b）計量從業人員教育：在中小企業量測基礎講習方面，協會主要與各地

之商工會議所及中小企業振興協會合作，製作以中小企業技術人員為

對象之教科書，並研擬講習課程。 

（c）計量士的育成： 

計量士國家試驗準備講習會； 

計量士國家試驗考前對策講習會； 

計量士技術講習會。 

（d）計測器校正技術者研修講座： 

中小企業的計量計測教育研修檢討，係從2011年開始辦理的業務，

該課程由地方的計量士擔任講師，講師費1/3由振興協會支出、2/3

由自行車及賽車振興法人（JKA）補助，其目的是為讓計量的思想

在中小企業普及，擴展計量士業務範圍，吸引中小企業加入會員； 

計量器販賣事業者的能力提昇。 

（6） 計量情報調查及交流事業：辦理計量士、校正事業者及國際計量交流，提

供各會員企業與他國企業之間一個交流的媒介，並對於各國之計量管理情

事進行比較性研究。 

（a）計量士交流會：提供計量士溝通的平台，計量士可以直接把想法提出

來討論。 

計量士部會營運委員會； 

全國計量士大會； 

今後計量士研修的方式檢討委員會。 

（b）校正事業者交流（JCSS登錄者）： 

日本計量會館「輻射基礎知識及輻射量測」； 

計測標準論壇； 

企業觀摩； 

校正事業者部會營運委員會； 

校正事業者全體會議； 

計測器校正技術者研修。 

（d）日韓中計量協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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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三國計量交流。 

（e）計量計測管理相關說明會及技術講習會。 

 

計量士可分為一般計量士與環境計量士；從數字上來看，通過一般計量士之

考試者約有兩萬餘人，但由於高齡化等其他因素，現在擁有一般計量士資格並仍

活動者約 3,000 多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日本計量振興協會會員，亦有一些計量

士只參加地區性的協會組織，未參加日本計量振興協會。依據計量法規定，計量

士任務包括了代替都道縣府及特定市的檢定所對法定計量器進行定期檢查、適正

計量管理事業所制度的計量管理工作、計量證明事業的代施檢查等業務。 

由於日本檢定制度的地方化，在經費及專家培養有劣勢化的趨勢，未來將擴

大計量士運用（例如：特定計量器的檢定），但一般計量士數量這幾年的成長速度

較為緩慢，因為單靠計量士的工作收入不足以生活，但如果計量士人數不足以擔

負業務的執行，在委託制度設計仍會造成影響，所以對於計量士的育成已成為協

會的重要課題。 

 

      

JAMP 研習情形 

(三)其他問題及解答： 

1. 協會對於計量士應具備資格能力的看法。 

回覆：JAMP 對計量士應具備資格能力之規畫構想，未來計量士應具備四

項條件，包括：(1)具備更廣泛領域的技術知識；(2)能與國際接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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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外語能力，能參與 OIML 及 CGPM 活動)；(3)具備製造現場合理

化及品質管理相關基礎知識；(4)具備企業經營諮詢能力。 

 

2. 協會的預算來源及職員人數？ 

回覆：協會事務工作人員為 20 人，年度預算為 4 億日幣，由於已經沒有政

府機關的補助，所有的都由協會自己籌措，經費的來源大約為訓練

收入 4000 萬、郵政公社受託收入 2 億、校正收入 1 億、會費收入 4000

萬。 

 

九、研習行程八 

時間：101年9月7日（星期五）PM14:00~17:00 

地點：東京都計量檢定所（東京都港區） 

講師：副所長 柳沢 潔 

主題：計量儀器的現況與運用 

(一)拜訪單位： 

東京都計量檢定所是於 1875 年依據度量衡取締條例設置的計量行政機關，主

要任務是：法制計量器具的定期檢定、委託檢定和檢定機構的指定，商用計量器

具的監督檢查，計量士的考核、登記以及計量宣傳諮詢等，在全國類似的計量檢

定所有 47 個都道縣府（包括東京都、北海道、大阪府、京都府）及 122 個特定市

（大阪市、橫濱市、青森市、札幌市、横須賀市）。 

東京都計量檢定所目前職員共有 79 人，是全國最大的檢定所，其組織架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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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計量檢定所組織架構 

(二)研修內容： 

東京都計量檢定所研習行程如下： 

 

東京都計量檢定所的業務可分為四大類○1 正確計量的供給、○2 正確計量的使

用、○3 正確計量的指導、○4 計量思想的普及 

（1） 正確計量的供給：計量相關事業登錄、JCSS 校正（法碼）、檢定及標準器

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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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確計量的使用：定期檢查、計量證明的使用與特定計量器的檢查、受託

檢查。 

（3） 正確計量的指導：進入檢查、計量適正化協議會、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的

指定、購樣檢查、試買審查會、事業者講習會。 

（4） 計量思想的普及：親子教室、出前計量教室、計量紀念日、計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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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東京都計量檢定所： 

（1） 竹芝檢查場：負責計程車計費表的檢定 

       

      

      

 

輪行檢定場 進行輪行檢定 

檢定紀錄 合格標識 

合格證 輪行檢定設備及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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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秤室：大型法碼校正及台秤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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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質量計檢定室：小法碼校正、天平檢定及小秤量衡器檢定 

      

      

皮革面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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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壓力計檢定室：壓力計、血壓計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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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溫度計檢定室：體溫計、溫度計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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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重計檢定室：比重計、密度計、LPG 用密度計等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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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環境計量器檢查室：噪音計、振動計等檢查  

      

      

 

      

東京計量檢定所研習情形 

 (三) 問題討論與回覆： 

1. 計量檢定所如何掌握市場上衡器數量？如何規劃市場檢查作業？以及市

場檢查執行方式？ 

回覆：依據計量法第 22 條規定都道縣府實施檢查前，各區市町村應事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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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接受檢查之特定計量器數量，並依經濟產業省令之規定，向都道

府縣報告，調查的方式有參考前次受檢事業者的紀錄、巡回調查、

電話或明信片調查，巡回調查的方式精確度雖然較高，但調查費用

也比較貴。 

目前定期檢查的方式有兩類，巡回檢查（在受檢事業者場所檢查）

及集合檢查（在指定場所進行檢查），集合檢查方式，檢查效率比較

好，所需要的費用也較低，但受檢率則會偏低，而巡回檢查方式，

對受檢事業者比較便利，漏檢率也比較低，但所需要的費用較高。 

全國的檢查方式都不太一樣，有的兩種併行，有的擇一執行，在東

京都在 2006 年起都改為巡回檢查。 

 

2. 代檢查業務係委託個人或機構，如為委託個人執行時，其管理方式為何？

代檢查如何收費？金額之訂定方式？ 

回覆：代檢查由行政機構以外的第三者執行定期檢查，目前有下列三類： 

(1) 適正計量管理事業所：由其委託之計量士執行自主檢查。 

(2) 計量士：由計量器使用者委託計量士代為檢查。 

(3) 指定之定期檢查機構：行政機構指定之定期檢查機構代為執

行定期檢查業務。 

前二項的代檢查是計量器使用者與計量士間的契約關係，所以檢查

費用依其契約收取，而指定定期檢查機構是代表行政機構執行業

務，其檢查費用與行政機構同額，由計量器使用者將檢查費繳交給

行政機構。 

 

3. 指定定期檢查機關的資格條件、管理方式、指定的範圍及權限？ 

回覆：指定定期檢查機關的指定要件，是依計量法第 28 條及省令第 2 條規

定訂之，基本要件有營運的安定性、一定的技術水準、公正性、2

名上的計量士及檢查的基本設備等。 

指定定期檢查機關有 3 年重新審查的機制，管理則依業務規程辦

理，必要時得取消其指定。 

 

4. 特定計量器使用者委託計量士進行代檢查後，其合格標識如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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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計量士完成代檢查業務，須開立「證明書」送檢定所登錄，不需黏

貼「合格標識」。 

 

5. 指定定期檢查機關之定期檢查標識由誰負責印製？ 

回覆：指定定期檢查機關之定期檢查標識由指定定期檢查機關自行製作，

但應有帳簿管理。定期檢查標識有一定格式，下圖的「5」是檢查年

度、「11」是檢查月份，標識直徑要在 1.8mm 以上，應標示檢查機關

名稱，樣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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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定期檢查機關執行定期檢查，如遇商家不配合查核時，因應方式為

何？ 

回覆：在省令第 3 條第 2 項第 9 號及業務規程「未受檢者之受檢促進相關

事項」有相關規定。 

指定定期檢查機關得進行勸告（勸告書）、勸告無效則進行警告（警

告書）、警告無效則進行刑事告發（有相關罰則），另外對於惡質業

者可考慮公布其事業名稱。 

 

7. 定期檢查未受檢者的處置？目前是否有處罰的案例？ 

回覆：至今東京都內沒有因為未受檢而受處罰的案例，大都在勸告書階段

時，計量器使用者就已配合檢查，其他縣也很沒有聽過有刑事告發

的案例。 

因為計量法的罰則要透過刑事告發才能進行處分，且有勸告及警告

機制，計量器使用者在勸告或警告階段就會評估利害關係。 

 

8. 計量紀念日及計量思想普及啟發之實施方式。 

回覆：計量思想普及啟發可分為： 

(1) 消費者的普及啟發：執行方式包含了，在超市辦理計量診斷、

參加都內各行政區開辦「消費生活展」、辦理「計量講習會」、

辦理「親子測量教室」、赴中小學校開辦「計量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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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業者的普及啟發：辦理「適正計量管理主管者養成講習

會」、「適正計量管理主管者講習會」、「計量技術講習會」及

「計量管理講習會」等。 

(3) 計量紀念日：辦理「都民計量廣場活動」及「計量紀念日頒

獎活動」。 

(4) 計量諮詢：提供消費者及事業者等計量諮詢服務。 

 

9. 對於計量檢定所職員逐漸減少情形，其因應方式為何？ 

回覆：由於 2001 年地方分權一括法的實行，管理計量器檢定及檢查業務之

權限由經濟產業省移轉至地方政府單位，但都道縣府因人力與預算

的問題，檢定所職員數反而有減少的趨勢，東京都檢定所的職員數

從 2001 年的 111 名至今（2012 年）只剩下 79 名。 

東京都檢定所因應方式，是將衡器的檢查及計程車計費表的檢查業

務委託化，由指定定期檢查機構（東京都計量協會）負責部分業務

的執行，委託時間及範圍如下： 

衡器檢查業務委託： 

 2002 年：大型衡器檢查業務委託 

 2004 年：中型衡器檢查業務委託 

 2008 年：小型衡器檢查業務一部分（1/3）委託 

計程車計費表業務委託： 

2011 年：竹芝檢查場 

2012 年：深川檢查場 

前述之檢查設備及場所由東京都計量檢定所無償借用。 

 

10. 東京都對於衡器定期檢查方式為何？ 

回覆：日本全國約有 100 萬台的衡器，而東京都每年的衡器定期檢查量約

為 7~8 萬，其中 4 萬台由適正計量管理事業自行檢查，另外 3~4 萬

台的定期檢查是由○1 東京都計量檢定所  ○2 東京都計量協會 ○3 代

檢查（個人之計量士 或計量士團體【如各地的計量協會、計量振興

協會】）負責執行，其中○1 及○2 是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班時間，至

營業場所進行巡迴檢查，檢查費用由東京都計量檢定所訂定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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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3 的檢查時間、地點及費用依雙方契約辦理。 

前述定期檢查機構的執行經費是由東京都計量檢定所編列預算（這

幾年大概都約在 1 億 2 千萬左右）並進行公開招標，受檢查者之檢

查費繳至東京都計量檢定所。 

 

十、研習行程九 

時間：101年9月7日（星期五）PM18:00~18:30 

地點：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東京都港區） 

出席人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 謝偉馨先生 

  JICE研修事業部 次長 內藤 真知子 

  JICE研修事業部國際研修課 小林 光小姐 

  JICE研修事業部國際研修課 柏木 綠小姐（兼翻譯） 

主題：評估會、結業儀式 

結業儀式首先由每個研修員對於這 5 天的研修結果進行心得報告，再進行雙

方交流及授予結業證書。 

      

結業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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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及心得 

（一）由於人員精簡及業務委外，已是政府既定的政策方向，如何善用民間資源與活

力，將是未來的重點課題，日本地方政府在經費及專家劣勢化的情況下，運用

計量士制度協助執行計量器的檢定檢查業務，值得做為我們政策規劃之參考。 

 

（二）NMIJ的計量研修中心是日本全國唯一依據計量法第166條規定，負責計量士的

養成、計量公務員及指定機關職員的教育及啟蒙，該中心對於前述人員開辦相

關的短期及特定課程，而都道府縣職員參加訓練不需要繳交訓練費用。 

對於計量相關訓練投入相關大的資源，例如：所有訓練機台（含GC-MS）都在4

套，其中3套給學生操作，訓練期間及課程從1天的非自動衡器定期檢查教習至4

周的短期計量教習（2周課程、2周實習）都有，計量士培訓更為期13周。 

相對於我國目前對計量人員的培訓方式，仍以講授或研討的方式為主，其主要

原因是實務操作設備不足，要培養優秀的技術人員，宜儘速充實訓練設備。 

 

（三）日本計量法架構與我國度量衡法相當的類似，惟在違反計量法規定（未檢定、

逾期檢查期限…）時，因有勸告、警告等制度，所以目前未有實際裁罰的案例

發生。而目前度量衡法架構，未有相關勸告、警告等制度設計，以致民眾常因

不瞭解法規，而在誤觸違反行政規定，即受罰鍰處分，有研議修正法規之空間。 

 

（四）日本計量標準總合中心（NMIJ）雖未被委託進行國際單位制（SI單位）的推廣，

但該單位仍會自發性的進行推廣，我國「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受標準檢驗

局委託建立與維持國家最高量測標準，並會派員參加國際度量衡大會(General 

Conference on Weights and Measures，CGPM)等相關會議，建議應加強對國際單位

制（SI單位）及我國法定度量衡單位之推廣，並於委託計畫中明定其推廣義務。 

 

（五）「計量紀念日全國大會」舉辦「計量關係功勞者表彰」、「計量制度營運貢獻者表

彰」、「計量啟發標語作品募集」、「小學生測量比賽」、「計量海報作品募集」、「計

量技術交流活動」等計量紀念活動，可做為我國辦理520世界紀念日活動的參考。 

 

（六）我國與日本的計量制度類似，雙方可加強交流，期能建立長期培訓之交流合作



 68

計畫，可藉由派遣學員進行實地研習或由日本派講師來台授課，亦希望經濟部

能持續推動台日交流合作計畫，以提供更多同仁出國研修日本制度之機會。 

 

（七）本次研修行程共5天，為了更瞭解日本計量士制度，平均半天安排1個單位，每

單位大約僅2~2.5小時的時間，於參觀相關設施或聽取簡報後，可供台日雙方互

相討論交流的時間不多，甚至常超過預定拜會時間，建議未來研修行程可視研

修目的及需要而彈性調整，而非所有計畫的研修天數皆為相同，建議考量需至

多單位或跨地區研修者，可延長為10至14日，以更深入的交流探討，更能增加

研修的效益。 


